附件2
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专利预审备案承诺书
                    （单位名称）自愿申请成为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保护中心）的备案主体，知悉并愿意承担专利预审涉及的有关法律风险，承诺不提交虚假材料、遵守专利预审服务规范。申请人自愿遵守以下事项：
一、在保护中心专利预审阶段
（一）申请人承诺将通过电子客户端或交互式平台提交符合格式要求（XML格式）的申请文件。

（二）申请人承诺提交的专利预审请求不涉及以下情形：按照专利合作条约（PCT）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国际申请、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所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分案申请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所规定的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

（三）对于发明专利申请，申请人承诺在请求书中选择“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并勾选“放弃主动修改的权利”，在提交专利申请的同时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以及申请日前与发明有关的参考资料。

（四）申请人承诺将保证申请文件的质量，在提交申请时,尽可能使申请文件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条规定的初步审查要求。申请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明人姓名、发明人身份证号、专利代理总委托书编号等信息均填写准确。

（五）申请人承诺对于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需要对生物材料提交保藏的专利申请，在申请时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对于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四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的需要提交证明文件的情形，相关证明文件将在申请日一并提交；对于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要求优先权的，将在先申请文本副本一并提交。

（六）申请人承诺对同一专利申请不进行重复提交。

（七）申请人承诺提交的专利申请不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2023）》（局令第77号）所规定的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

（八）申请人承诺在尚未收到保护中心的预审结论前，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九）在预审过程中，申请人承诺及时答复预审意见。未能在预审意见通知书中规定期限内答复修改和/或陈述意见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该专利申请预审。

二、在预审通过后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阶段
（一）申请人承诺在收到保护中心预审通过通知书后，在3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将预审通过的文件以XML格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电子申请。

（二）申请人承诺在保护中心预审服务系统中提交的XML格式申请文件与PDF格式申请文件的内容一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本与经保护中心预审通过的专利申请文本一致。

（三）申请人承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起1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费用的网上足额缴费：申请费（含附加费）、公布印刷费（仅限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仅限发明专利申请），并向保护中心反馈申请号、缴费凭证及受理通知书。

三、在预审通过后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审查程序阶段
（一）对于发明专利申请，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第一、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承诺分别在10个、5个工作日内提交符合要求的XML格式答复意见。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承诺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符合要求的XML格式答复意见。

（二）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承诺自愿放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的对专利申请进行主动修改的权利。

（三）在专利申请授权公告前，申请人自愿放弃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的权利。

（四）对于审查员提出的电话讨论或当面讨论的约请，申请人将积极予以配合。

（五）对于将预审通过后授权的专利进行专利权转让的，申请人承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的专利权转移登记生效日起3个月内向保护中心提交报备材料，对转让理由进行合理说明。

申请人知悉并自愿承担有关的法律风险，包括例如抵触申请带来的专利权不稳定性。对于在申请时和审查过程中放弃的权益和机会，申请人将不会在后续法律程序中主张享有。

申请人（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